白鹿洞金融教育示范基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开展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办发[2020]126号）文件精神，规范金融教育示范基地（以下简称：教育基地）日常行为，加强教育基地内部管理，提升在校学生金融素养，增强消费者的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育基地坚持公益性、专业性、教育性原则，专注开展多元化的金融知识教育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第三条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九江市中心支行的授权和指导下负责教育基地的运营管理。
第四条  教育基地所涉及的相关部门、人员和开展教育活动（以下简称：宣传教育活动），均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运营维护

第五条  九江银行对教育基地进行统一管理，保障教育基地正常运营。教育基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所需的人员和资料内容等，各相关部门予以支持。

第六条  教育基地日常开放时间为每个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00，非工作日时间仅进行预约开放。

第七条  九江银行设立保障教育基地正常运行的经费，经费纳入财务预算并实行专款专用。

第八条  九江银行作为授权的教育基地管理机构，履行管理职责。管理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制定和规范教育基地服务流程及专职人员考核方案，对专职人员进行管理；

（二）组织和开展符合监管部门要求的各类宣传教育活动，协调相关部门满足宣传教育活动所需场地设施、设备、人员等；

（三）开发、展示、投放符合相关要求的金融宣传产品，满足教育基地的运行需求；

合理使用教育基地正常运行的经费，确保经费专款专用；  

（五）履行监督义务，防范宣传教育活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事件；

（六）履行报告义务，及时向监管部门报送宣传教育工作情况和成果；

（七）做好教育基地相关文件档案的归档及管理；

（八）与宣传教育活动相关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内容和形式

第九条  教育基地向参观者提供金融知识展示，应做到内容科学准确、语言形象通俗，形式丰富、生动活泼，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金融基础知识；

（二）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

（三）反假人民币知识；

（四）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安全知识；

（五）反洗钱基础知识及危害；

（六）其他符合监管部门要求的内容。

第十条  教育基地可开展各类型的宣传教育活动，其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讲座论坛、实习培训、咨询答疑、知识竞赛、消费者调查互动等；

    （二）组织内外部专家、媒体或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三）联合当地分支机构不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四）通过庐山市金融教育基地微信公众号，发布教育基地相关活动信息；

（五）其他符合监管部门要求的活动形式。

第四章 岗位与职责

第十一条  教育基地设置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维护和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专职人员由九江银行负责聘用，对专职人员进行管理和考核。

第十二条  专职人员应熟悉教育基地内部各类投教产品内容，确保宣传教育活动正常进行，并履行以下职责：

（一）保持教育基地内部环境干净整洁，物品摆放整齐有序；

（二）按照教育基地服务流程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三）做好基地到访登记，耐心讲解金融知识，开展满意度调查；

    （四）收集宣传教育资料，每月按相关要求及时更新基地宣传内容；

    （五）收集意见箱相关建议，及时发现宣传教育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六）按要求及时向监管部门报送投教工作情况和工作成果；

（七）组织区域内不定期开展户外宣传教育活动；

    （八）做好教育基地相关资料及档案的归档管理工作；

    （九）监管部门安排的其他相关工作。

第五章 禁止行为

第十三条  教育基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过程中不得存在以下禁止行为：

（一） 在宣传活动中向公众推广、宣传业务或者招揽客户；

（二） 从事违法违规、欺诈误导消费者的活动；

（三） 服务意识淡薄，不平等对待所有到访者；

（四） 不履行监管机构指导意见中规定的日常工作要求，不参加、不配合考核；

（五） 从事其他损害参观者合法权益的活动；

（六）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行为；

    第十四条  教育基地专职人员除遵守各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外，还应遵守下列自律规定：

（一） 了解并遵守相关法律及规定，不得有违反或帮助他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

（二） 勤勉、专业、合规履行责任及义务；

（三） 不得对各项风险疏于管理或怠慢从事；

（四） 不得自行或与他人共谋或诱使、传递或散布谣言；

（五） 不得有欺诈、隐匿或其他促使他人误信行为或有违反诚实及信用原则之行为；

（六） 其他应遵守的自律规定。

第六章 其 他

    第十五条  九江银行针对金融教育基地制定的各项制度及工作流程，需经中国人民银行九江中支审核通过后方可发布执行。

第十六条  教育基地开展的各类宣传教育活动须经九江银行审核或备案。
第十七条  教育基地投放的视频、折页册子、宣传海报等宣传品所涉及的内容需经相关监管部门审核后方可使用。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白鹿洞金融教育示范基地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